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渤海财险 

企业财产保险附加重置价值条款 A 

（备案编号：(渤海保险)(备-企财险)【2021】(附) 038号） 
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是企业财产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险合同”）

的附加合同。本合同依主险合同投保人的申请，经保险人同意而订立。本合同作为主险合同的组

成部分，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合同无效，本合同亦无效。本合同与

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，以本合同为准，未尽之处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 

   第二条 经双方同意，若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价值为出险时的重置价值，则适用下列约定： 

（一）发生保险事故后，被保险人应对受损保险标的进行重置。重置是指： 

1.替换、重建保险标的； 

2.修理、修复保险标的。 

无论采用上述哪一种方式，目的是使保险标的的受损部分经过重置后达到其全新时的状态。 

（二）若遇下列情况，保险价值变更为出险时的市场价值： 

1.被保险人没有合理的原因和理由而推迟、延误重置工作； 

2.被保险人没有对受损保险标的进行重置； 

3.发生损失时，若存在重复保险且其他保险合同没有按重置价值承保。 


